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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96,國,8 

【裁判日期】 1000208 

【裁判案由】 國家賠償 

【裁判全文】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6年度國字第 8號 

原   告 丙○○○ 

      丁○○ 

            之 1 

      乙○○ 

      戊○○ 

兼前列共同 

訴訟代理人 己○○ 

被   告 嘉義縣交通局 

法定代理人 甲○○ 

訴訟代理人 顏伯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國家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 100年 1月 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己○○新臺幣三十四萬二千七百零二元、原告丙○○○新臺幣十四萬七千三百九十六

元、原告戊○○新臺幣十一萬六千四百九十六元、原告丁○○、乙○○各新臺幣十萬元，及均自民國九

十六年九月廿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十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以新臺幣三十四萬二千七百零二元、十四萬七千三百九十六元、十

一萬六千四百九十六元、十萬元、十萬元，分別為原告己○○、丙○○○、戊○○、丁○○、乙○○供

擔保後，得分別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

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 30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 60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提

起損害賠償之訴，國家賠償法第 10條第 1項、第 11條第 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原告就本件損害

賠償前業已書面向被告提出賠償請求，經被告於民國 96年 6 月 25日以嘉縣交行字第 0960009297



號函覆拒絕賠償，有拒絕賠償理由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 33至 35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

認原告提起本件國家賠償之訴前，業已踐行前揭規定之程序，先予敘明。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 25 5 條第 1 項第 3 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聲明被告應賠償原告新臺幣（下同）

567 萬 1,612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嗣

具狀減縮喪葬費為 35萬 4,900 元、原告等之精神慰撫金各減縮為 60萬元，並將原告己○○、戊○

○、丙○○○之扶養費各擴張為 143 萬 2,335 元、8 萬 3,059 元、23萬 6,980 元，並變更聲明為

被告應賠償原告 511 萬 0,274 元，及前述之遲延利息，原告所為之聲明擴張與減縮，經核與法並無

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緣訴外人黃勝相於 95年 8 月 30日 13時 3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 4017庚○○ 自小貨車由南往北

行駛，行經嘉義縣水上鄉壬○村市癸○13線縣道即癸○橋北側 200 公尺道路路段（下稱系爭路

段），因系爭路段留有坑洞及柏油凸堆物，致訴外人黃勝相陷及該道路坑洞，又衝觸柏油凸堆物

而失控駛入對向車道內，而使前車頭撞擊路樹，致訴外人黃勝相顱骨骨折併顱內出血，送醫不治

死亡。又依公路法第 6 條第 2 項、公路修建養護管理規則第 32條、第 33條之規定，被告為系爭

路段之管理機關，因該道路埋填修補鋪設柏油技術不佳，回填厚度不足、不平而存有坑洞，被告

自有維護公路上行車往來安全之義務，而應設置警告標誌，儘可能使路面適於安全通行之狀態，

並提醒車輛駕駛人及行人瞭解道路上之特殊狀況、提高警覺，準備防範應變之措施，就該有坑洞

之路面尚未修補前，竟未予以遮攔或豎立標示警告注意安全，以免造成往來車輛危險。然因被告

之管理有欠缺，致訴外人黃勝相即原告己○○之配偶、原告丙○○○之子、原告丁○○、乙○○、

戊○○之父行駛該路段衝撞路樹致死，被告復未能證明其對於損害之防免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

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從而，被告之管理顯有過失至明，且其過失行為與被害人之

死亡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爰依國家賠償法第 3條第 1 項、第 9 條第 2 項、第 5 條暨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第 192 條第 1 項、第 194 條規定、大法官會議釋第 469 號解釋，請求被告賠償如下

之項目及金額： 1.原告己○○部分：原告己○○支出訴外人黃勝相之醫藥費用 6,790 元、喪葬

費用 35萬 4,900 元；原告己○○為 50年 11月 7 日出生，事發時年 45歲，依台灣地區居民平均

餘命表所示，原告尚有平均餘命尚有 35.28 年壽命，須賴配偶即訴外人黃勝相扶養，惟因原告己

○○除配偶即訴外人黃勝相外，尚有其他扶養人即原告丙○○○、丁○○、乙○○、戊○○等 4 人，

故訴外人黃勝相應負擔原告己○○扶養費用 5 分之 1。另原告己○○每月所需之生活費用，依 97

年度台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標準即平均每人每月 1 萬 7,425 元計算，則原告己○○每月

得受訴外人黃勝相扶養之費用即為 3,485 元（17,425÷5 ＝3,485 ），除現已到期之 12個月扶養

費用 4 萬 1,820 元外，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自起訴時起，共計 411 個月之中間利息後，為 143 

萬 2,335 元；再者，訴外人黃勝相為原告己○○之配偶，孰料竟意外喪生，原告己○○驟逢此惡

變，內心哀痛逾恆，爰請求 60萬元之慰撫金。 

  2.原告戊○○部分：原告戊○○係 76年 1 月 22日出生，於事故發生後至其 20歲成年止，尚有 4 月

又 23日期間，而訴外人黃勝相係唯一經濟來源，須賴訴外人黃勝相全額扶養，原告戊○○得向被告

請求賠償之扶養費損害額為 8 萬 3,059 元（17 425 ×4 ＝69700 ）＋（17425 ÷30日＝581 ×23＝

13,359）；另原告戊○○遭此喪父之痛，從此再無天倫之樂，精神上所受之痛苦甚鉅，衡其慰撫金

以 60萬元為適當。 

  3.原告丙○○○部分：原告丙○○○為訴外人黃勝相之母，於 7 年 11月 13日出生，於訴外人黃勝相

死亡時，原告丙○○○年為 88歲，尚有平均餘命 79個月，按每月每人平均生活消費額 1 萬 7,425 元，



原告丙○○○共有五名子女（含訴外人黃勝相）可為扶養，按 5 分之 1 比例核計，訴外人黃勝相應

分擔對原告丙○○○之每月扶養金額 3,485 元（17,425÷5 ＝3, 485），再依月別單利百分之五複式

霍夫曼式計算，扣除中間利息，得請求之扶養金額為 23萬 6,980 元（3,485 ×68＝236,980 ）；另

請求非財產損害賠償金額 60萬元。 

  4.原告丁○○、乙○○部分：原告二人遭此喪父之痛，從此再無天倫之樂，精神上所受之痛苦甚鉅，

衡其慰撫金各以 60萬元為適當。 

  (二)綜上，聲明：被告應賠償原告 511 萬 0,274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利率百分之 5 計算之利息、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對被告抗辯所為之陳述： 

  (一)本件車禍之發生，訴外人黃勝相當時並無酒醉駕駛，復經認定係因路基凹凸不平，而本件車禍發

生後，翌日再次有人發生車禍，經當地村民轉述該路段車禍頻繁，因路基有坑洞損害之事實，以

致訴外人黃勝相撞擊路樹而肇事，因該道路坑洞未隨即派工修補之狀況，確為本件車禍發生之主

因。被告機關以其一己主觀臆測之詞，認定本件車禍發生之原因，係訴外人黃勝相車速過快，未

注意車前狀況以致撞擊路樹，實無可採。再者，被告已於事故發生後將該道路鋪平可見。 

  (二)又國家賠償法第 3 條所定之國家賠償責任，係採無過失主義，即以該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

缺，並因此欠缺致人民受有損害為其構成要件，並不以管理機關有過失為必要；又所謂「管理有

欠缺」，不僅指公共設施於建造後未妥善管理，致該設施發生瑕疵而言，即其管理機關於該已建

造完竣之公共設施未為適當管理措施，致該公共設施對於通常可預料發生之外力事故欠缺安全

者，亦應包括在內，而道路應以是否影響行車安全及是否具備通常應有之狀態及功能，作為公共

設施管理有無欠缺之標準。然被告明知系爭路段留有凹陷坑洞，及柏油凸堆物，應視需要設置各

種標誌或交通錐等，夜間應有反光或警告燈號，必要時並應使用燈誌或派旗手管制交通，以警告

往來人車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防止道路交通事故之發生，且被告明知路段留有坑洞，及柏油凸

堆物形同路障，人車稍不注意，即可能撞擊致生傷亡，其應設置符合道路交通規則標誌標線號誌

設置規則所定之標誌、或號誌以管制交通，避免傷亡事故之發生，竟疏於注意及此，致本件事故

發生，足認被告有管理上之欠缺。若被告機關能善盡維護管理該路面之能事，則訴外人黃勝相縱

有因閃避而採取緊急避難等情事，亦不致於失控後撞擊對向車道之路樹，並因而致死，是以對於

訴外人黃勝相死亡，其本人應不必負任何之過失責任，被告雖抗辯系爭路段係因氣候變化不及修

復，但仍應設置警告標誌，儘可能使路面適於安全通行。 

  (三)依逢甲大學於 99年 8 月 11日鑑定報告之鑑定結果，本車禍事件所為認定肇事責任分析：依照自

小客車撞擊路樹之相對位置研判以情境三：若以小貨車直線行駛速率分別為 50kph 、60kph 、

70kph ，經過坑洞 1 與坑洞 2 後，駕駛方向盤則有左偏，導致與左前方路樹相撞。透過事故模擬

軟體 PC-Crash模擬之結果，顯示當車速分別在 50、60、70公里時，過坑洞 1 與坑洞 2 凹陷處後

失控左轉撞上道路左側之路樹即為：「  情況三：黃車以時速 50-70kph，左前輪壓到坑二，右前

輪壓  到坑一後，駕駛方向盤向左偏致撞擊路樹」與「情況四：小客車行駛速率以時速 50-70kph

於事故發生前車道上保持直線行駛，車輛經過坑洞 1 後，駕駛左打方向盤，導致與左前方路樹相

撞。透過事故模擬軟體 PC-Crash模擬之結果（模擬過程如附件光碟中「情境四」檔案），依據模

擬之結果，應以原本車速 70kph 通過坑洞時所造成撞擊結果與實際狀況最為接近」準此以觀，訴

外人黃勝相所駕駛之車輛行徑凹陷坑洞後操縱失控，並繼續行使後撞擊左側路樹肇事，均有可能

造成此次碰撞路數事故之發生。又訴外人黃勝相駕駛經過該路段應注意而未注意前方坑洞，駕駛

失控為肇事主因，經研判路面坑洞與此次肇事有因果關係，為肇事次因。 

三、被告則以： 



  (一)依據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 96年 12月 4 日嘉水警偵第 096008 4767號函所附（電腦繪製）道路

交通事故現場圖所指「A 車行向」，乃行經癸○橋後，直接跨越該路段之雙黃線，直接撞擊對向

車道旁之路樹，與原告所稱先撞擊坑洞再撞上路樹，顯然不符。又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所指「坑

洞 1 ：深度為 8 公分及坑洞 2 ：深度為 5 公分、坑洞距離路樹距離 25.9公尺」旁，均無任何煞

車痕，依據經驗法則及物理原理，若輪胎撞擊坑洞，僅是上下震動一下，是否即當然失控，不無

疑問。若因撞擊坑洞失控會留下煞車痕，訴外人黃勝相是否係因坑洞所致失控，並非無疑，且依

照一般駕駛人之反應，駕車撞擊不明物，應會踩煞車避免失控，惟依前述現場無任何煞車痕，亦

無現場目擊證人，死者當時有無撞擊坑洞，亦或先經過坑洞始撞上路樹，實屬疑問。再者，肇事

車輛自 94年 6 月至 95年 7 月止發生三次違規，次數不算少，可見死者生前駕駛習慣不佳，復以

肇事車輛係供載貨，頻繁使用下，依常情易造成故障，而依據車輛撞擊之照片，死者所駕車輛前

方全毀，可知當時車行速度相當快，加上無任何煞車痕跡（非因坑洞失控），並徵之現場圖之車

行方向，足認訴外人黃勝相乃違反交通規則駛向對向車道始撞上路樹。 

  (二)又依逢甲大學於 99年 8 月 11日之鑑定報告第 2 頁載稱「疑似因碾壓路面坑洞導致車輛失控」，

未就是否經過坑洞進行鑑定，僅主觀臆測有經過坑洞進行數據分析。再者，該鑑定報告係以該車

輛時速 50至 70公里為計算基準，惟原告己○○、 訴外人張朝炘於警詢均稱不知訴外人黃勝相當

時之時速為何，該鑑定報告自毫無依據可言。況且該鑑定報告第 4 頁稱「假設黃車以時速 50-70 公

里駕駛，其車輛往左偏移 2.5 度-5.7度」，未考量輪胎寬度、車輛之重量及駕駛人操控方向盤之

能力，充其量僅係考量部分因素下之產物。再者，原告己○○、訴外人張朝炘於警詢中均稱「前

車頭係自撞路樹而發生車禍」，車禍發生當日，家屬均認為係「自撞」路樹，於起訴後始主張與

坑洞有關，更可證原告所稱有經過坑洞之說法，乃屬原告本身之臆測。 

  (三)再者，姑且不論死者車輛有無經過坑洞，依逢甲大學於 99年 12月 17回函第 3 頁稱「依常理經

坑洞一或坑洞二並未能造成車輛失控」，可知：路面所留之坑洞並不會造成死者車輛失控而發生

本件事故，該函覆第 2 頁載稱「如何產生自撞其真正原因，因當事者已經身故無法申訴，故無法

得知」，卻復於第 3 頁稱「經過坑洞一或坑洞二時，驚醒未能及時發現危險，立即控制方向盤，

駛至坑洞一急轉方向盤，疑未能急踩    煞車以高速撞擊路樹身亡」，此載述明顯係鑑定人推測

之過程，且該函覆又稱「警方未蒐證到，未能證實未經過也無法證實經過」，可知，鑑定機關也

無法認定死者車輛有經過坑洞，無證據顯示死者之行車路徑為何。又依前述鑑定報告第 8 頁「拾、

肇事責任分析」可能造成此次碰撞路樹事故之發生乃「情境三：左前輪壓到坑洞二、右前輪在壓

到坑洞一」及「情境四：右前輪壓到坑洞一」，換言之，必須有壓到坑洞一，始會造成碰撞路樹

之結果，但該回函第 2 頁稱「坑洞一靠路邊則壓到之機率較低」，既然鑑定單位認為死者壓到坑

洞一的機率較低，也就是，依常情不會壓到坑洞一，則也不會發生情境三、四壓到坑洞一撞到路

樹之後果。甚至，鑑定報告自承經過坑洞並不會發生車輛失控，必須死者在經過坑洞一之後，突

然左轉 18.73 度始會撞上路樹，此僅係鑑定報告之假設情形，鑑定報告也無任何證據可支持。鑑

定人既認定經過坑洞一、二不會發生車輛失控，復於該函覆中不斷強調訴外人黃勝相有打瞌睡之

情形，則死者打瞌睡驚醒急轉方向盤撞上路樹，此乃死者之自身行為所導致，與坑洞無關。鑑定

報告坦承經過坑洞不會發生車輛失控，僅憑假設條件始會發生撞路樹之後果，既然無法證明假設

條件為真，則依最高法院 79年度台上字第 540 號判例、86年台上字第 1664號及 94年度台上第

1225號民事判決意旨，該鑑定結果僅有參考價值，尚無足認為本件有因果關係存在。 

  (四)又被告對於道路之鋪設有一定期限，期限屆至，就會重新鋪設，若真的是為該坑洞，就會直接以

補丁方式處理，更可證明非因被告認為有疏失，始進行鋪路，縱認被告應負起責任，原告應負起

主要責任，被告主張過失相抵，原告至少應負九成責任。而就原告主張之損害賠償費用：喪葬費

用應剔除 1 萬 2,000 元部分，而原告己○○目前為 45歲有工作能力，並自陳為訴外人黃勝相公



司助理，月薪 3 萬元，無須他人扶  養，無須給付扶養費。因此，受扶養期間應自無工作能力時

開始起算；原告戊○○是否已開始工作，影響其是否可請求扶養費，且原告戊○○應由訴外人黃

勝相及原告己○○共同扶養，扶養費應平分，非由訴外人黃勝相全部負擔；原告五人所請求之精

神慰撫金均屬過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若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四、緣訴外人黃勝相於 95年 8 月 30日 13時 3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 4017庚○○ 自小貨車由南往北行

駛，行經嘉義縣水上鄉壬○村市癸○13線縣道即癸○橋北側 200 公尺道路之系爭路段，駛入對向車

道內，前車頭撞擊路樹，致訴外人黃勝相顱骨骨折併顱內出血，送醫不治死亡，而原告丙○○○、

己○○、丁○○、乙○○、戊○○分別為被告母親、配偶及子女，原告己○○為此支出醫藥費用 6,790 

元、喪葬費用 34萬 2,900 元（除其中雜費 1 萬 2,000 元，業經剔除外），已據原告提出嘉義縣警

察局水上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汽車駕駛執照及行車執照、診

斷證明書、台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戶籍謄本、醫療費用收據、統一發票、喪葬

費用收據、嘉義縣交通局拒絕賠償理由書暨函文、臺閩地區簡易生命表、平均每戶家庭收支按區域

別分影本、現場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 6 至 39頁、265 至 278 頁）；又本件被告為系爭道路

之主管機關，負有設置及管理之責任，此均為兩造所不爭執。是以，被告對於系爭路段自負有經常

養護以保持完整之管理義務。再者，原告主張系爭路段路面留有坑洞及柏油凸堆物等情，有前述照

片、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均堪信為真實。 

五、又原告主張其係因被告未能即時修補系爭路段之坑洞及清理柏油凸堆物，復未設置警告標示，致訴

外人黃勝相（下簡稱被害人）駕駛之車輛車頭撞擊路樹，送醫不治死亡等語；被告則以前詞置辯。

是以。本件爭執點，首應審究者為：被害人是否因被告對系爭路段之管理有所欠缺，而導致被害人

因該事故死亡？茲論述如下： 

  (一)按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國家賠償法第 3條第 1項固定有明文。惟所謂公共設施之設置有欠缺，係指公共設施建造之

初，即存有瑕疵而言；管理有欠缺者，係指公共設施建造後未妥善保管，怠為修護致該物發生瑕

疵而言。又人民依上開規定請求國家賠償時，尚須人民之生命、身體或財產所受之損害，與公有

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之欠缺，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亦即侵權行為之債，固須損害之

發生與侵權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惟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以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的

客觀存在事實，為觀察的基礎，並就「此客觀存在事實，依吾人智識經驗判斷，通常均有發生同

樣損害結果之可能者」（按客觀說），該行為人之行為與損害之間，即有因果關係（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923 號、76年度台上字第 158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相當因果關係係由「條件關係」

及「相當性」所構成，所謂條件關係，指某甲之行為與某乙之權利受侵害之間，具有條件關係，

即「無此行為，必不生此種損害」之條件的因果關係，而具有條件的因果關係後，得否成立侵權

行為及請求損害賠償，應再就因果關係的「相當性」認定之；再者，相當因果關係上的「條件關

係」，原則上應由被害人負舉證責任，至於「相當性」之舉證責任，在採「客觀說」為認定基 

    準者，應歸由加害人負擔（侵權行為法第一冊，王澤鑑著，第 233 頁）。因此，參以國家賠償法第

3 條第 1 項所規定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欠缺而生之國家賠償責任，係採無過失責任賠償主

義，不以故意或過失為責任要件，祇須有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

財產受損害，國家或其他公法人即應負賠償責任，至國家或其他公法人對該設置或管理之欠缺有無

故意或過失，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否善盡其注意義務，均非所問。又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

之欠缺所生之國家賠償責任，雖採無過失責任主義，惟仍須符合「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設置或

管理之欠缺與人民受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之構成要件，始足當之，非謂人民受有損害之結果

係因公有公共設施損壞等所造成者，國家即需負賠償責任。然關於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無



欠缺、與人民受損害間「無相當性」之因果關係，基於前揭條文係保護他人（人民）之法律規定，

此等事實應由加害人即賠償機關負舉證之責任，而非由被害人即人民舉證。經查，本件車禍事故，

經由不詳人士報案後，警方前往現場處理，發現被害人於前揭時、地，駕駛小貨車駛入對向車道，

前車頭自撞路樹致受傷送醫後不治死亡，而肇事地段屬縣道，未劃分快慢車道之一般車道，屬無號

誌、標誌及車道無分向設施之彎曲道路，當時無其他車輛經過，亦無與其他車輛會車或與其他車輛

撞擊，且據該小貨車車損狀況，並未發生與其他車輛之碰撞痕跡等情，此有前述道路交通事故調查

報告表、現場調查表、現場照片及警詢筆錄、逢甲大學 99年 9 月 3 日逢建字第 0990053358號函所

附逢甲大學車輛行車事故鑑定研究中心行車事故鑑定報告書可憑（見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 95年

度相字第 682 號相驗卷宗第 3 至 22頁、本院卷第 150 頁）。又因被害人業已死亡，當時警方未對

坑洞及柏油凸堆物有無輪胎痕跡為蒐證，以供比對車輛之壓痕，而系爭路段業已經重新整修路面等

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是以，在本件肇事地點為鄉○道路，本屬人車較為稀少，而被害人業已自

撞路樹死亡，復無現場目擊證人或其他車輛經過，在此情況下，本院僅能就被害人行為時所存在之

一切事實及行為後一般人預見可能之事實基礎，並參酌國家賠償法係為救濟及保護被害人之目的，

依前揭說明，可資採取之途徑，乃輔以學術機關鑑定之利用，以認定本件事故之發生與系爭路段之

路面坑洞有無因果關係，合先敘明。 

  (二)本件原告主張其等之被繼承人黃勝相於 95年 8 月 30日 13時 30分許，駕駛前述自小貨車由南往

北行駛，行經系爭路段，因系爭路段留有坑洞及柏油凸堆物，致訴外人黃勝相所駕車輛陷及該道

路坑洞，又衝觸柏油凸堆物而失控駛入對向車道內，而使前車頭撞擊路樹，致顱骨骨折併顱內出

血，送醫不治死亡乙節。經查： 

   1、該肇事地點係位於嘉義縣水上鄉壬○村市癸○13線縣道即癸○橋北側 200 公尺之鄉○道路路段，

未劃分快慢車道之一般車道，屬無號誌、標誌及車道無分向設施之彎曲坡道，道路寬度約 8.4 公

尺，而該路段於本件事故發生之際，路面有高 20公分、寬 80公分、長 3 公尺之柏油堆，及有深

8 公分、寬 80公分、長 1.1 公尺與深 5 公分、寬 90公分、長 80公分之坑洞，分別在被害人行

駛之南往北車道邊或車道中，附近有瀝青工廠等情，此有前述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現場調

查表、現場照片可證。足見該肇事路段當時確留有前述深達 5 公分或 8 公分、寬長近公尺或數公

尺以上之坑洞或柏油堆，顯已影響公眾通行之安全，而被告為系爭路段之主管機關，附近並有瀝

青場之大型砂石車進出，其本負有經常養護以保持路面完整之管理義務，系爭路段因故造成坑洞

及柏油堆，被告自應迅速修補之，如未能及時修補，亦應放置適當之警告標示，並隨時確認警告

標示於修復前未遭他人搬離或毀損，以免造成用路人之危險，而被告在本件事故發生前均未為之，

難謂被告就系爭 路段之管理無欠缺。 

   2、次查，本件囑託逢甲大學車輛行車事故鑑定研究中心為交通事故鑑定，經該研究中心依據交通事

故現場圖、現場照片，及被害人配偶己○○與該小貨車保管人張朝炘警詢筆錄，利用事故碰撞模

擬軟體內建環境建立功能，模擬事故現場圖環境，就肇事經過、肇事因素分析，而透過警繪事故

現場圖、現場照片研判，顯示路樹與該小貨車左前車頭撞擊，撞擊後自小貨車反彈，最終停止處

距離路樹 1 公尺，因小貨車車身除車頭因碰撞路樹導致嚴重受損外，其餘車身部位並未有明顯之

碰撞痕跡，故假設小貨車應為通過坑洞後導致車輛失控，進而撞擊路樹，並依事故現場圖設置坑

洞一、二於現場相對位置，而分別模擬情境一至四為肇事責任分析結果，依照自小貨車撞擊路樹

之相對位置研判以「情況三：自小貨車以時速 50至 70公里，左前輪壓到坑洞二，右前輪壓到坑

洞一後，駕駛方向盤左偏致撞擊路樹」與「情況四：自小貨車以時速 50至 70公里，右前輪壓到

坑洞一，駕駛方向盤左偏致撞擊路樹」均有可能造成此次碰撞路樹事故之發生，又可能因午間時

段駕駛人注意力欠缺，行經坑洞後操縱失當，並繼續行使後撞擊道路左側路樹肇事；又自小貨車

駕駛駕車經過該路段應注意而未注意前方坑洞，駕駛失當為肇事主因，路面坑洞與此次肇事有因



果關係，為肇事次因等情，有該研究中心於 99年 9 月 3 日以逢建字第 990053358號函所附逢甲

大學車輛行車事故鑑定研究中心行車事故鑑定報告書及事故案件模擬光碟可按（見本院卷第 146

至 156頁）。 

   3、雖被告就該鑑定結果，另以鑑定報告就經過坑洞進行數據分析，僅屬主觀臆測，而車速之計算基

準亦毫無根據，鑑定報告僅考量部分因素之產物，與實況尚有差距，且依常情，車輛失控必定會

踩煞車而留下煞車痕跡，本件尚無煞車痕跡存在，可能為機械故障或油門失靈等詞置辯。然就  此

部分，該鑑定結果以車速 50-70進行模擬，係依據車頭撞擊路樹損壞程度推估，亦即車速小於 50

公里不會產生該損壞與撞擊變形量，而一般事故之發生常非單一因素所致，如學理上所說之「乳

酪理論」，亦即事故之發生係於許多不利因素湊成，就本件而言，本件事故發生在下午約 1時 30

分許，此時間點是人之精神最疲憊時刻之一，路面有坑洞，看似無外力介入，鑑定機關就經驗法

則研判採取對死者最有可能之狀況進行分析，因死者不會說話與為自己辯解，亦即情況三與經過

此二坑洞撞擊路樹，與情況四經一坑洞撞擊路樹均有可能產生此事故；至於爭論自小貨車是否經

過此二坑洞，此從原鑑定意見書照片（圖二）可見車輛經過坑洞二之機率相當高，因該坑洞在路

之中間，又是近彎道處，亦可見有一部車跨線行駛（按照片中），至於坑洞一靠路邊則壓到之機

率較低，而依常理經坑洞一、二並未能造成車輛失控，綜合研判，被害人午間疲勞駕駛，經坑洞

一或坑洞二時驚醒未能及時發現危險，立即控制方向盤，行駛至坑洞一急轉方向盤，疑未能急踩

煞車而以高速撞擊路樹身亡，因駕駛員反應時間，可分為反應、判斷及採取措施三階段，反應可

分簡單反應與複雜反應，一但判斷到危險，每個人所採取之措施不同，有人踩煞車，有人轉動方

向盤或同時轉動與制動，故非每個人均制動車輛；從坑洞二至撞擊路樹為 27.3+3+25.9=56.1公尺，

若以車速 50公里換算相當於每秒 13.9公尺（50÷3.6= 13.9 ），56.1公尺除以每秒 13.9公尺為

4.04秒，亦即經坑洞二到撞擊路樹僅 4.04秒；若以車速 60公里換算相當於每秒 16.7公尺（60÷

3.6= 16.7 ），56.1公尺除以每秒 16.7公尺為 3.36秒，亦即經坑洞二到撞擊路樹僅 3.36秒；若

以車速 70公里換算相當於每秒 19.4公尺（70÷3.6= 19.4 ），56.1公尺除以每秒 19.4公尺為 2.89

秒，亦即經坑洞二到撞擊路樹僅 2.89秒，而一般正常人平均反應時間採 1.5 秒，亦即一般人須經

過 1.5 秒始發覺危險並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若一個人在打瞌睡，前述推算必較長，也在合理範

圍內（人之生理體溫，在凌晨與中午間體溫較低，人較易疲勞，並附上卡車司機容易疲勞之時間

統計資料）等語，亦有逢甲大學 99年 12月 17日逢建字第 0990071502號函暨肇事鑑定補充意見

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 224 至 228 頁）。又該自小貨車雖為西元 1995年份，然均有定期檢驗及

經檢驗合格，有行車執照影本及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相關檢驗維修紀錄附卷可稽（見本

院卷第 8 、205 至 207 頁），亦乏證據可認有因欠缺維修或定期檢驗，而有機械故障或油門失靈

所致問題。基上，本院參以本件肇事地點為鄉○道路，被害人業已自撞路樹死亡，復無監視設備

或現場目擊證人或其他車輛經過，在此情況下，本件事故之發生與      被告就系爭路段管理之

欠缺間有無因果關係，既係以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的客觀存在事實，為觀察的基礎，並就此客觀

存在事實，依吾人智識經驗判斷，有無條件的因果關係存在，已見上述。是以，透過現代科技以

模擬事故發生之原因及分析肇事責任，以儘可能回復事發當時之實際情況，該鑑定結果，未違背

一般人之智識經驗判斷，自得為本件因果關係有無之採認基礎，被告徒以前詞置辯，並未舉證以

證明前述判斷有何違背一般人之智識經驗，而欠缺「相當性」，自難採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4、末按國家賠償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或稱危險責任主義），亦即只要該公有

公共設置或管理有欠缺即可，縱令執行之公務員無故意或過失，國家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其立

法之精神乃考量國家之公務活動，既然在增加社會大眾之利益，則其活動之結果，如因而使一些

人受到損害，該個人所受損害，亦應由社會大眾公平分擔，而社會大眾公平分擔之方法，即是由

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前述保護被害人之基本精神，為解釋適用前述條項時所應遵循。綜上各情，



本件就時間須序觀之，被告就系爭路段留有前述坑洞或柏油堆，顯已影響公眾通行之安全，自應

迅速修補之或放置適當之警告標示而未為之，足認被告就系爭路段之管理已有欠缺在先；復依客

觀情形判斷，本件被害人行經系爭路段因超速或午間疲勞等生理問題，應注意而未注意前方坑洞，

致駕駛失當而肇事死亡，雖被害人有駕駛失當情形，然公有公共設置有欠缺，不必為損害發生之

唯一原因，雖與被害人自己之行為相結合而發生損害之結果者亦同。是以，本件依吾人一般智識

經驗，被害人駕車行經系爭路段，因路面坑洞致操縱失當，而撞擊路樹死亡即有相當因果關係，

應堪認定。 

  (三)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其等之被繼承人黃勝相於前揭時、地，駕駛前述自小貨車由南往北行駛，行

經系爭路段，因系爭路段留有坑洞等，致訴外人黃勝相陷及該道路坑洞而失控駛入對向車道內，

而使前車頭撞擊路樹，致顱骨骨折併顱內出血  ，送醫不治死亡乙節，應堪採認。是以，原告請

求被告就其等所受之損害，負賠償責任，洵屬有據。 

六、次按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亦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加害人對於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

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民法第 192條第 1項、第 2項及第 194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等之被繼承人黃勝相因被告管理

系爭道路有欠缺，而造成死亡及原告等受有財產損失乙節，已詳如前述，則揆諸前揭規定，被告自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茲就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各項金額及精神慰撫金分述如下： 

  (一)原告己○○部分： 

   1、原告己○○主張其因被害人黃勝相死亡而支出醫藥費用 6, 790 元、喪葬費用 35萬 4,900 元，除

其中喪葬雜費 1 萬 2, 000 元，未據提出相關名目及詳細用途，應予以剔除外，核計喪葬費用為

34萬 2,900 元等情，已據原告提出醫療費用收據、統一發票、喪葬費用收據等件為證（見本院卷

第 43 至 44 頁、265 至 271 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且衡量被害人黃勝相為辛○工業有限公司

之負責人等身份、地位及經濟狀況，此有嘉義縣政府營利事業登記證、經濟部公司執照及工廠登

記證等影本附卷，堪認前述支出為必要之殯葬費用，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應予准許。 

   2、又原告己○○另主張其係 50年 11月 7 日出生，事發時年 45歲，依 95年臺閩地區兩性簡易生命

表所示，其尚有平均餘命 35.28 年，須賴配偶即被害人黃勝相扶養，惟因其除配偶黃勝相外，尚

有其他扶養人即原告丙○○○、丁○○、乙○○、戊○○等 4 人，故訴外人黃勝相應負擔原告己

○  ○扶養費用 5 分之 1 。再者，其每月所需之生活費用，依行政院主計處公佈 95年度（誤載

為 97年度）台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標準即平均每人每月 1 萬 7,425 元計算，則其每月

得受配偶黃勝相扶養之費用即為 3,485 元等計算標準，雖為被告所不爭執，惟其另抗辯原告己○

○有工作能力，並自陳其為被害人黃勝相公司助理，月薪 3 萬元，無須他人扶養，應至退休年齡

始能受扶養等語。然按： 

      (1)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加害人對於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又直系血

親、配偶相互間均互負扶養義務，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

義務，受扶養權利者為直系血親尊親屬時，其扶養權利不以無謀生能力為必要，分別為民法第

192 條第 2 項、第 1114條第 1 款、第 1116條之 1 、第 1117條所明定，惟仍受「不能維持生

活」之限制（最高法院 62年 10月 16日 62年度第 2 次民庭庭推總會決議意旨參照）。 

(2)本件原告己○○雖自陳為被害人黃勝相公司助理，月薪 3 萬元，然公司都是被害人在管理，另

有僱用會計，其僅幫忙看顧，於被害人死亡後，其無法經營，業已將被害人經營之公司結束，

負責照顧年邁之被害人母親及子女，其並無工作或收入，全靠親友之資助或子女在外打工維生

等情，已據原告己○○陳述在卷（見本院卷第 253 、306 頁），就此部分亦為被告所不爭執；

又原告己○○僅為國中畢業，原雖自陳任職於該公司，每月薪資約 3 萬元，然現為家庭管理，



名下無任何收入或不動產，有原告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及 9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

所得資料清單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 229 至 238 頁、286 頁）。是以，雖原告己○○於事發時

年約僅 45歲，得認尚有工作能力，然其已無資力維持生活，應堪採認，其主張有受被害人黃勝

相扶養之權利，即屬有據； 

(3)又「扶養費之支出，係依時日之經過漸次給付，倘被害人請求為一次給付，應依霍夫曼式計算

法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 扣除中間利息」（最高法院 89年度台上字第 2565號判決意旨參照）。

本件原告己○○請求按前述計算標準，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參以原告己○○係 50年 11月 7 日

出生，其主張依 95年度台灣省（兩性）簡易生命表，其平均餘命尚有 35.28 年（按原告己○○

實歲 44歲，推估平均餘命為 36.18 年），則自 95年 8 月 30日被害人死亡翌日起算，原告己

○○僅依 35.28年請求，顯有減縮之本意，則以 35.28 年為請求依據，並以 95年度台灣地區平

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標準即平均每人每月 1 萬 7,425 元計算，被害人黃勝相應負擔扶養費用 5

分之 1 即每年 4 萬 1,820 元，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核計為 86萬 3,819 元【年別

5%複式霍夫曼計算法（第一年不扣除中間利息），其計算式為：41820*20.00000 000 （此為應

受扶養 35.28 年之霍夫曼係數）+41820*0.28*（20.0000000 -00.00000000 ）=863819 （小數

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原告己○○請求此部分損害 86萬 3, 819 元，應予准許；至逾此

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二)原告丙○○○部分：原告丙○○○主張其為被害人黃勝相母親，係於 7 年 11月 13日出生，於

被害人死亡時，原告丙○○○年為 88歲，尚有平均餘命 6.64年（79個月），按前述每月每人

平均生活消費額 1 萬 7,425 元，原告丙○○○共有五名子女（含被害人黃勝相）可為扶養，按

5 分之 1比例核計，被害人黃勝相應分擔對原告丙○○○之每月扶養金額亦為 3,485 元，再依

月別單利百分之 5 複式霍夫曼式計算，扣除中間利息，得請求之扶養金額為 23萬 6,980元（3,485 

×68＝236,980 ）乙節，有戶籍謄本及繼承系統表可憑（見本院卷第 13至 28頁），並為被告所

不爭執。本院參以原告丙○○○係 7 年 11月 13日出生，其主張依 95年度台灣省（兩性）簡易

生命表，其平均餘命尚有 6.64年（按原告丙○○○實歲 85歲以上，推估平均餘命為 6.96年 

       ），則自 95年 8 月 30日被害人死亡翌日起算，原告丙○○○僅依 6.64年請求，顯有減縮之本

意，則以 6.64年為請求依據，並以 95年度台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標準即平均每人每

月 1 萬 7,425 元計算，被害人黃勝相應負擔扶養費用 5 分之 1 即每年 4 萬 1,820 元，依霍夫

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核計為 24萬 4,926 元【年別 5%複式霍夫曼計算法（第一年不扣除

中間利息），其計算式為：41820*5.00000000（此為應受扶養 6.64年之霍夫曼係數）+41820 *0.64* 

（6.00000000-0.00000000 ）=244926 】，原告請求此部分損害 23萬 6,980 元，尚未逾前述範

圍，亦屬有據。 

    (三)原告戊○○部分：原告戊○○主張其係 76年 1 月 22日出生，自其父黃勝相於 95年 8 月 30日

死亡翌日起，至其成年止，尚有 4 個月又 22日，而被害人黃勝相係唯一經濟來源，須賴被害人

黃勝相全額扶養乙節，有戶籍謄本可按，而原告戊○○母親己○○於被害人死亡後，因己○○

本身無法經營，業已將被害人經營之公司結束，負責照顧年邁之被害人母親，並無工作或收入，

全靠親友之資助或子女在外打工維生等情，已詳見上述，原告戊○○前揭主張，應堪採認。是

以，原告戊○○之請求以 4 個月又 22日計算之扶養費，並以 95年度台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

費支出標準即平均每人每月 1 萬 7,425 元計算，被害人黃勝相應負擔全額扶養費用，則其得向

被告請求賠償之扶養費損害額為 8萬 2,478 元（17425 ×4 ＝69700 ）＋（17425 ÷30日＝581 ×

22＝12,778），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四)精神慰撫金部分：本院審酌被害人黃勝相係於 48年 12月 18日出生，事故發生前為辛○工業有

限公司之負責人，於 94年度之營業收入總額 2434萬 6,813 元，營業淨利 221 萬 6, 381 元 ，



並擔任義勇消防人員，係家庭經濟之主要來源，已見上述，並有服務證影本可按（見本院卷第

285 頁），因本件車禍事故死亡，而原告己○○、丙○○○為黃勝相之配偶、母親，原告丁○

○、乙○○、戊○○為黃勝相之子女，原告等喪夫、喪子、喪父椎心之痛，精神自受有極大之

痛苦；又事發當時原告戊○○尚未成年，原告乙○○、戊○○雖已成年然尚在求學，又原告丙

○○○教育程  度不識字、原告己○○為國中畢業，原任職於該公司，每月薪資約 3 萬元，現

均為家庭管理，名下無任何收入或不動產，而原告丁○○、戊○○、乙○○當時就讀大學或高

中，而原告戊○○現名下有土地二筆，於 96年度財產總額約 107 萬元，原告乙○○現有薪資及

投資所得合計約 73萬餘元，均無其他不動產等情，有戶籍謄本、畢業證書及學生證影本、原告

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及 9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94年度營利事業

所得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影本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 229 至 238 頁、284 、293 至 302 

頁），暨衡量被害人黃勝相、原告之地位、身份及經濟狀況，及原告等精神所受之痛苦極大等

情，認原告請求之精神賠償慰藉金以各 50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尚屬無據。 

七、再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減免之，民法第 217條第 1

項定有明文；又國家賠償法第 3條第 1項之國家賠償責任，固採無過失賠償主義，惟依同法第 5條

規定，國家損害賠償，除依本法規定外，適用民法規定，民法第 217條關於被害人與有過失之規定，

於債務人應負無過失責任者，亦有其適用（最高法院 85年台上字第 1756號判例意旨參照）。本件

被害人黃勝相駕駛自小客車行經有坑洞、柏油堆之該彎道，未依規定減速，仍冒然以時速 50至 70

公里高速行駛，或因午間精神疲勞注意力欠缺而駕車，致行經坑洞後操縱失當，而撞擊道路左側路

樹死亡，已詳見上述，足見其有疏失甚明；又本件被害人駕駛自小貨車經過系爭路段應注意而未注

意前方坑洞，駕駛失當為肇事主因，路面坑洞與此次肇事有因果關係，為肇事次因等情，亦有行車

事故鑑定報告書及事故案件模擬光碟可憑。足認被害人黃勝相駕駛行為之個人因素為肇事主因，則

被害人於本件事故之發生亦顯與有過失。本件被害人黃勝相於本件事故之發生既顯與有過失，則被

告主張過失相抵，自屬有據。本院審酌前開鑑定意見書之鑑定意見、交通事故現場圖、調查報告表、

警詢筆錄及現場照片等相關證據及坑洞大小、位置、被害人黃勝相行車速度或生理問題致操縱顯有

失當等情，認為被害人黃勝相應負十分之八過失，參以前揭說明，自應於被害人黃勝相過失程度範

圍內，減輕被告之賠償金額。 

八、綜上所述，原告己○○得請求被告賠償醫療費用 6,790 元、葬費用 34萬 2,900 元、扶養費 86萬 3,819 

元、精神慰撫金 50萬元，共計 171 萬 3,509 元，按前述被害人黃勝相應負擔之過失責任十分之八，

依此計算，原告己○○請求之金額應減為 34萬 2,702 元；原告丙○○○得請求被告賠償扶養費 23

萬 6,980 元、慰撫金 50萬元，共計 73萬 6,980 元，因被害人與有過失，減為 14萬 7,396 元；原告

戊○○得請求被告賠償扶養費 8 萬 2,478 元，及慰撫金 50萬元，共計 58萬 2,478 元，因被害人與

有過失，減為 11萬 6,496 元；原告丁○○、乙○○各得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 50萬元，因被害人與有

過失，各減為 10萬元。從而，原告己○○、丙○○○、戊○○、丁○○、乙○○，分別請求被告給

付 34萬 2,702 元、14萬 7,39 6 元、11萬 6,496 元、10萬元、1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即 96年 9 月 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

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本件原告等勝訴部分，所命被告給付之價額未逾 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 389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

規定，應由本院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又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爰酌定相當之擔

保金額宣告之。 

九、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並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

爰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 79條但書、第 389 條第 1 項

第 5 款、第 392 條第 2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2   月  8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李文輝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2   月  8  日 

                            書記官 王博昭 

 


